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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李伟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李伟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被告李伟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永宁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万元及利息7836.86元（利
息暂算至2023年6月6日，之后发生的利息按照银行清算系统
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96元，由被告李伟鹏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李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伟鹏、李兴中、王晓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伟鹏、李

兴中、王晓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38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李
伟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49979.35元及利息8506.95元（利息暂算至2023年6月7日，之后
发生的利息按照银行清算系统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被告李兴中、
王晓花对以上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2元、
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李伟鹏、李兴中、王晓花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李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4268号
宿永清：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你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42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宿永清自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支付保险代偿款
4727.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宿永清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杨和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喜彦军、苏燕燕、王定雄、马雄花、马福成、何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喜彦军、苏燕燕、王定雄、马雄花、马福

成、何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423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喜彦军、苏燕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清偿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0000元、利息 20409.28元（暂算至 2023年 8月 8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
定的逾期还款利率计算至借款还清为止；二、被告王定雄、马雄花、马福成、何婷对被告喜彦军、苏燕燕
的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定雄、马雄花、马福成、何婷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喜彦军、苏燕燕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8元、公告费600
元，由被告喜彦军、苏燕燕、王定雄、马雄花、马福成、何婷共同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闽宁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38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
告王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永宁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5万元及利息
5368.21元（利息暂算至 2023年 6月 6日，之后发
生的利息按照银行清算系统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84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
告王丽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李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5210号
宁夏金太行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龙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宁夏
金太行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依法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619124.64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24896.45元（暂计算至 2023年 10月 15日），
以上暂共计644021.09元（暂计算至2023年10月15日）；3.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23年10月16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的资金占用利息（按照每天每吨 3元的标准计算）；4.请求依法判令
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破14-1号
本院于2023年9月26日裁定受理银川滨河恒意热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夏浩晟律师事务所担任银川滨河恒意热电有

限公司管理人。银川滨河恒意热电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1月18日止，向银川滨河恒意热电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银川市金凤区亲水街万达中心C座19楼；邮政编码：750002；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叶超仁 13279489769，蒋永辉18795127235）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本次债权申报以线上申报为主，线下申报为辅。线上债权申报需债权
人使用电脑浏览器进入（智破通破产管理系统https：//www.hyqlzpt.com）注册并登录后选择银川滨河恒意热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填写申报信
息。具体申报说明及操作指引等以上述平台发布的公告为准；确需现场申报的债权人请提前电话预约并按照预约时间到场申报。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银川滨河恒意热电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4年1月30日14时45分采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在“智破通破产管理系
统”召开，具体说明及操作指引等将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需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注：因本案采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召开债权
人会议，债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申报债权时应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并确认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将会作为债权人确认的接收债权人
会议相关信息及短信通知的渠道，请确保手机号码能够正常使用。特此公告。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748号

杨洁、宁夏易和能源有限公司：
原告吕凤琴与被告杨洁、宁夏易和能源有限公

司、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滨支行、宁夏万源达物
资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
已依法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674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原告吕凤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31
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吕凤琴负担。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674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田维成：

本院受理原告田风才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522 民初 2489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田维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5日内支付原告田风才欠款 6800元；案
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田维成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海城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建宁：
本院受理原告马合芳诉马建宁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
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马建宁偿还原告马合芳借
款余额 117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小荣：

本院受理原告董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董
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
175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联系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民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10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法庭（海城法庭搬迁新
址：海原县老城区西湖二期北区 108号）公开开庭审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金秉龙：

本院受理原告王若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剩余
借款 18500元及利息 1804元（以 25200元为基数，从 2021年 11
月4日起，按照LPR3.85%暂计至2023年9月15日为1804元，最
终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请求判决被告承担原告法律咨询费用
29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
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855号

文龙：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与被告文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185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文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信用
卡透支本金 133585.17元，支付前期利息、违约金、手续费共计 59810.53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继
续支付自2022年9月23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及违约金；二、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5112元，公告费600元，合计5712元，由被告文龙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11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京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赵鹏与被告宁夏京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403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赵鹏与被告宁夏京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家庭
居室装修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关于政兴苑 6-701室内装饰工程的补充协
议》；二、被告宁夏京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
告赵鹏退还装修工程款 19844元、支付违约金 27468元、赔偿家电损失 16000
元；三、驳回原告赵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79元，由原告赵鹏负担 2197元，
由被告宁夏京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1382元。公告费 1200元，由被告宁夏
京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郭小锋：

本院受理原告马丽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举证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诉状副本、廉洁监督卡、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一楼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朱海成：

本院受理原告张利诉被告朱海成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行政申诉告知书、三个
规定告知书、廉洁执法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偿还原告
信用卡金额 7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王成凯：

本院受理原告黄星诉被告宁夏农垦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王成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黄星起诉要求：1.判令宁夏农垦建设有限公司偿还黄星
借款本金 1020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宁夏农垦建设有限公司向黄星支付利
息损失（以 102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数计算利息损失，自
黄星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宁夏农垦建设有限公司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
用由宁夏农垦建设有限公司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人民法
院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1月 26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田宝宏：

本院受理的原告代林与被告田宝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 民初
44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田宝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代林借款 8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00元，公告费 300元，由田
宝宏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4755号

李新海、宁夏鹏鑫建材有限公

司：

本院审理的上诉人李振
巍与被上诉人武秀萍、沈建华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司法监督
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
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红富士帐篷制造厂、赵忠燕、李耀辉：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金凤区金广源广告设计部与被告
贺兰县红富士帐篷制造厂、赵忠燕、李耀辉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决原告与被告贺兰县红富士帐篷制造
厂签订的《销售加工安装合同》依法解除；2.请求依法判决三被
告退还原告货款定金 12260元，并支付违约金 2400元；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
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5156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八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白建云：

原告史学文与被告白建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5147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白建云向原告史学文偿还借款本金 9000
元，支付逾期利息3324元，共计1232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元，案
件保全费300元，共计800元，由原告史学文负担448元，由被告
白建云负担 35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白建云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本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汇羽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精健体育运动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汇羽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不在原地址办公，现地址不详，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
《房屋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搬离租赁房屋；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
租赁费 138000 元，暂计算至 2023年 7月 31日，并从 2023年 8月 1日起按
24000 元/月支付至被告返还房屋之日止；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72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2023）宁0122民初5320号民事裁定书（简
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
五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395号

李宁、黄芳、宁夏乾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闫俊：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与被告李宁、黄芳、宁夏乾通信用担

保有限公司、闫俊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23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宁、黄芳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信用卡欠款本
金 61631.08元，支付利息及费用合计 57045.73元；二、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丽景支行对被告李宁名下东风牌小型普通客车（发动机号：SLM6984；车牌
号：宁EL1379）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原
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773元，由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负担 2099元，由被告李宁、黄芳负担
267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李宁、黄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永昌装饰有限公司、张永昌、乔小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潘斌与被告宁夏鑫永昌装饰有限公司、张永昌、乔小霞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47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原告潘斌与被告宁夏鑫永昌装饰有限公司于2023年4月22日签订的《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
工合同》于2023年11月11日解除；二、被告宁夏鑫永昌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原告潘斌装修款45493.5元；三、被告宁夏鑫
永昌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原告潘斌电器款26900元；四、被告宁夏鑫永昌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
付原告潘斌违约金9098.7元；五、被告宁夏鑫永昌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潘斌律师费7200元；六、驳回原告潘斌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7元，由原告潘斌负担1272元，由被告宁夏鑫永昌装饰有限公司负担1045元；保全费1024元，由原告潘斌负担；
公告费500元，由被告宁夏鑫永昌装饰有限公司、张永昌、乔小霞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
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712号

田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田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7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秦小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6民初 1817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
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李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 民初 1670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于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于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 民初 1721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秦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秦
伟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06民初172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杨
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06民初172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君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君超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
民初181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小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田小平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
民初181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姜学林：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姜
学林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83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贵明：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心
与被告李贵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 民初 16226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玉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玉霞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65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守雄：

原告固原市自然资源局与被告李守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3万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自 2007年 2月 12日至 2023年 2
月 12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支付上述款项利息 11812.5元，并自 2023年 2月 13日至
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支付上述款项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彭阳县上海雀友麻将机专卖店：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松冈机电工业有限公司诉你不正
当竞争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三个规定”告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
要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维权的合理费用
共计20000元；2.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在企业名称上使用“雀
友”字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
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
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汤兴荣：

本院受理原告岳仟伟与被告汤兴荣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5902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汤兴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岳仟伟偿还借款本金 30万元。案件受
理费58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汤兴荣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554号

刘晨曦：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与被告刘晨曦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55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晨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19995元，支付利息5168.57元，并按
年利率17%支付本金19995元自2018年11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
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524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负担95元，被告
刘晨曦负担 429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5
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姜巧云：

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7575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姜巧云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清偿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合同约定
利率从2022年3月21日起计算至该笔借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被告樊成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樊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姜巧云追
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48元，减半收取1274元，由被告姜巧云、樊成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开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吴国荣：

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吴国荣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221民初35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吴国
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9300元、利息5000元，合计14300元。案
件受理费 15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吴国荣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
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宁夏安铭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陆伟与被告宁夏安铭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1545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陆伟与被告宁夏安铭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4日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二、被告宁夏安铭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陆伟履约保证金10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3.85%
支付 100000元自 2020年 10月 2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案
件受理费2522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安铭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
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二巡回法庭2楼212办公室（银川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737号

宁夏铭蓝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与被告李东、宁
夏铭蓝工贸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
作出（2023）宁0104民初1373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李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赔偿款774000元；二、驳回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1540元，由被告李东负担；公告费300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
江市分公司负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该判决书，限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737号

宁夏铭蓝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

公司与被告李东、宁夏铭蓝工贸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依法作出（2023）宁0104
民初 1373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李东不服该判决，并提出上
诉，要求：一、撤销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23）宁0104民初
1373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者发
回一审法院重审；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
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十一楼民二庭 1105办公
室领取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543号
宁夏数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原告段雙与被告宁夏数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段雙向
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裁决被告支付原告 2022年 3月 3日至 2022年 8
月 16日未支付的工资共计 15000元；2.请求裁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
济补偿金共计 7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本院无
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独任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
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
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556号

党昇：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与被告党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5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党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
信用卡透支本金 29471.55元，支付利息 7055.41元，并按年利率 17%支付本金 29471.55
元自 2020年 6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61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华东街支行负担 148元，被告党昇负担 713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550号

保国平：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与被告保国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55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保国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信
用卡透支本金17237.39元，支付利息838.73元，并按年利率14.8%支付本金17237.39元
自2022年12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华东街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2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东街支行负担159元，被告保国平负担253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